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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發行
技師報於85年11月18日土木日創刊

社    論

「有品台灣」捷徑無覓處？
最 近 教 育 部 推 動 「 台 灣 有 品 運

動」，頗令人激賞與期待。明朝呂坤

「呻吟語」品藻篇：「諉罪掠功，此

小人事；掩罪誇功，此眾人事；讓美

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

事。」意思是說，爭功諉過是小人的

本事；掩飾過錯、誇耀功勞是凡人的

本色；功勞美事謙讓於他人是君子的

行為，而能成就德行的事；這是給

「有品」及「無品」很好的定義。

一個社會是否有品或這個社會是否

仍在向上提升，從其電視節目或平面

媒體用詞就可以看出端倪。台灣在媒

體開放之後，娛樂節目大多以媚俗居

多，甚少寓教於樂的內容，而平面媒

體動不動就用「民眾罵爆」、「民眾

大罵」等辭彙，來形容對某事件情緒

的不滿，認為這樣才有看頭，聳動的

字詞才會吸引民眾目光，增加效果，

不過賠上的是，全民的品味。

就以近期內捷當機停駛，「民眾罵

爆」案為例，難道「罵爆」就可以解

決問題？或許具體的探討當機的原

因，給第一線的工程人員鼓勵，才是

大家更應專注的主題。當年木柵線可

以說是最飽受爭議的路線，完工驗收

時，除了土建工程出現瑕疵外，1993

年試車階段更是問題不斷，曾發生兩

次的火燒車事件，這次又因為內捷當

機，被謔稱為「詐胡線」。木柵線及

內湖線的電聯車，及機電、號誌系

統，分屬兩家不同公司使用不同系

統，因此，系統介面的整合，需要較

多的時間測試，相信大部分的民眾，

都能在享受捷運所帶來的便捷及房價

增值外，願意多付出一些耐心及期

待，「罵爆」絕非理性民眾唯一的態

度。 

當然，從內捷當機的事件中，衍生

出許多面向，看到政治人物將光芒功

勞攬於己身，對他人的努力與付出

則棄若敝屣。當工程通車剪綵時，政

府高官個個搶先收割政治成果，誇其

功勳，在要求工程界達成不可能的任

務後，便棄若敝屣。相反的，當有任

何民怨發生時，第一個受懲誡及調查

的對象，就是施工廠商或基層工程人

員，把工程界當做代罪羔羊，難道政

府標準的緊急應變流程，就不能更有

擔當些。政治人物常處於「諉罪掠

功」的心態，少能表現「讓美歸功」

的德性。因此，政府若希望達到「有

品社會」的主流價值，絕對不能以為

喊喊口號，貼貼標語，編列預算執行

就可以達到目的，而是應從政治人物

及公職人員開始做起。

作家林芸在「老二哲學」一書中，

有一則故事，內容述說第一次登上月

球的太空人，其實共有3位，除了大家

所熟知的阿姆斯壯外，還有1位是奧

德倫。當時阿姆斯壯所說的一句話：

「我個人的一小步，是全人類的一

大步。」早已成為全世界家喻戶曉的

名言；在慶祝登陸月球成功的記者會

中，有個記者突然向奧德倫提出一個

很特別的問題：「閣下，由阿姆斯壯

先下去，成為登陸月球的第一個人，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遺憾？」在全場有

點尷尬的注目下，奧德倫很有風度地

回答：「各位，千萬別忘了，回到地

球時，我可是第一個從月球踏上地球

的人。」大家在笑聲中，給予他最熱

烈的掌聲。

諉罪掠功，此小人事。讓美歸功，

此君子事，若上位者能多些像奧德倫

的君子風範，上行下效，「有品社

會」就不難達成。那麼，所謂「有品

台灣」，捷徑隱然若現，雖不中亦不

遠矣！

臺 灣 營 建 仲 裁 協 會
第 十 期 仲 裁 人 訓 練
主辦單位：臺灣營建仲裁協會

地　　點：中區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中區辦公室(台中市崇德路1段	

	 	 629號B棟4F之2)

	 北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台北市基隆路四段43號)

日　　期：中區	98年8月22日、23日、29日、30日，共計4天。

	 北區	98年10月17日、18日、24日、25日，共計4天。

報名方式：網址：http://www.tcaa.org.tw/(下載報名表)　  

 電話：02-27381667　傳真：02-27399428

 e-mail：aacd.twn@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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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參法)

以BOT方式(註：即由民間機構投資興

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

之所有權予政府。)所辦理之公共建設，標

的金額龐大，涉及之招商程序及履約爭議，

均較為複雜，因此，如各級法院就促參法之

法律見解能形成共識，將有助於促參案件之

執行。但目前除較著名之ETC案判決外，法

院所表示之見解仍屬罕見，本文作者已於技

師報600期試析台北高等行政法院95年簡字

第63號判決，而該案件經原被告雙方均上訴

後，遭最高行政法院98年度判字第635號判

決雙方上訴均駁回，本文作者僅再為文分析

之，仍祈各界不吝指正。

一、案例事實
　緣D公司(即原告)之法人股東A公司代表參

與主辦機關C機關(即被告)依促參法公告辦

理「徵求民間機構參與Y計畫」(下稱「本計

畫」)之招商程序，並依被告所公告招商文

件中申請須知規定，組成「B有限公司籌備

處」為企業聯盟申請人，嗣經甄審委員會評

定為最優申請人，並進行議約，旋由被告通

知本計畫議約完成。該企業聯盟申請人於議

約完成後，依申請須知規定，正式公司法人

化D公司，並依規定繳交申請保證金新臺幣

(下同)5,000萬元。惟被告未遵守其所制定公

告之本計畫招商文件，申請須知第5.1.2.4 項

規定：「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經取得主辦

機關發函通知同意投資執行計畫書後，應於

10日內…與主辦機關完成契約簽訂事宜。」

及第2.3 項「本計畫時程表」如下：項次13、

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自議約完成後10日內，

提送投資執行計畫書；項次15、主辦機關同

意投資執行計畫書後10日內，完成簽約等規

定，即被告於議約完成後遲不簽約，原告遂

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及第8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返還5,000萬元申請保證金及備

標費用2,600萬元。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以95年

簡字第63號判決認為被告應返還原告5,000萬

元申請保證金，但原告依國家賠償法請求備

標費用2,600萬元，予以駁回。案經雙方上訴

後，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35號判決將

雙方上訴均予以駁回。

二、本件之爭執點分析

　有關本件案例之爭點，因本文作者已於技

師報600期試析台北高等行政法院95年簡字第

63號判決，以下僅再就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

判字第635號判決之觀點補充分析如後：

1. BOT投資契約屬行政契約

　 我 國 因 公 法 及 私 法 爭 議 分 屬 不 同 救 濟 途

徑，公法爭議(如行政契約)由行政法院救濟，

私法爭議則由一般民事法院管轄，而現行實

務上，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6月9日

工程技字第09500215100號函解釋，因促參法

第12條第1項之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之權利義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投資契

約之約定；契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

之規定。」及其立法說明，認定BOT投資契

約，為依促參法簽訂之營運契約，屬私法契

約；但最高行政法院於本件判決中，卻再次

肯認BOT投資契約屬行政契約，並敘明依促

參法成立之投資契約為公法上契約，而非私

法上契約，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等公法規定，

是基於公益之考量，保障人民之權利，不應

適用民事法規。但目前促參法修法方向係將

BOT投資契約採民事私法契約，因此，未來

此爭議如何發展值得觀察。

2.本件既屬行政契約簽約爭議，即不生

國家賠償問題，故原告備標費用2,600萬

元之請求應予駁回

　行政程序法第146條規定：「行政契約當事

人之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

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契

約內容或終止契約。前項之調整或終止，非

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之財產上損失，不得為

之。」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本條規定乃公權

力主體為公共利益，基於行政目的之考量，

享有單方變更權，而在行政契約制度中所保

留的行政權力之一。乃從政府管理監督及調

整契約內容以觀，有公權力之性質，並非有

公權力之行使，惟如雙方締結契約後，有調

整 契 約 之 行 為 時 ， 始 為 公 權 力 之 行 使 。 因

此，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

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

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亦同。」而本件雙方尚未

締約，故無公權力行使，不適用國家賠償法

之規定。

　而最高行政法院進一步認為：「又查本件

BOT案，因C機關顧慮涉及重大公益，於政策

執行上仍須考量民意之依歸，並花費時日與

縣民及各界多作溝通，蓋於BOT特許後，必

須設法維護興建、營運及移轉所具有之公共

利益及交易利益，考量BOT投資計畫所需資

金主要還是來自於投資大眾，BOT投資計畫

之實施，自始即必須小心處理關係企業間之

利益輸送問題，以避免日後發生糾紛，故需

較長之締約準備時期，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

表示，原判決要無違法。再查依行政程序法

第146條其立法意旨，在使行政機關於公益

之考量下，得片面調整或終止契約。在締約

後得基於公益調整或終止契約，可推論行政

機關於簽約前，更得因公共利益考量，享有

相當之猶豫期間，以「事先防止」契約締結

後，對人民或他方當事人造成更大之損害，

此 並 為 原 判 決 所 肯 認 ， 是 解 釋 上 在 猶 豫 期

內，行政機關未為任何調整或終止之行為，

人民自不得請求損失補償。因調整或終止前

「 無 損 失 補 償 」 之 規 定 ， 非 立 法 無 意 之 疏

漏，顯屬立法者之有意省略，並無類推適用

予以補充漏洞之餘地。﹒﹒﹒再者，C機關以

BOT案涉及重大公益，特於猶豫期內與各界

作重大溝通，實無違誠信原則﹒﹒﹒」

　最高行政法院認為主辦機關在簽約之前，

得享有猶豫期間，故C機關遲不簽約，並無違

誠信原則。惟有疑義在於，最高行政法院既

認為，BOT屬行政契約，因此，D公司可以依

行政程序法第149 條之規定：「行政契約，

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準

用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C機關返還5,000萬

元申請保證金；但D公司是否可依行政程序法

第149 條準用民法第 245-1 條締約過失責任之

規定，請求2,600萬元之備標費用呢?

根據本判決民間廠商在參與促參案只能自求

多福

　民法第 245 -1  條之規定：「契約未成立

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立契約而有左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對 於 非 因 過 失 而 信 契 約 能 成

立，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

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

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

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

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

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因此，如果認

為本件沒有行政程序法第146條及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2項之適用，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C機

關遲不簽約，並無違誠信原則，恐怕也阻斷

了D公司依民法第 245-1 條請求賠償之權利，

導致D公司將因主辦機關就議約簽約懸而未

決而求償無門之窘境，似不符合促參法第12

條第2項所揭櫫之公平合理原則，顯非妥適。

而現行促參施行細則第41條之2雖有簽約期

限之規定，但並無罰則及損害賠償之強制規

定，因此，民間廠商在決定參與促參案之投

標時，只能自求多福了。

BOT投資契約之爭議案例
-評最高行政法院98年度判字第635號判決 陳錦芳技師暨律師

《工程案例‧工法‧營建管理》
技術專刊

震度達4級以上地區施工中建築物
結構安全，請委託專業公會勘估
﹝本報訊﹞內政部98年7月16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80807109

號函正本宜蘭縣政府，副本各

相關公會表示：為確保於地震

之震度達4級以上地區施工中

建築物公共安全，依據災害防救法第3條及第27

條規定辦理，對於自98年7月14日震度達4級

以上地區之施工中建築物，於地震前7日內有

澆置混凝土行為者，請責成該工程起、承、監

造人，針對該樓層結構安全委託建築師、土木

技師、結構技師公會勘估，並應將勘估成果報

該管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後始可復工，以確保公

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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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11日的活動中，主要在探討台灣土木

工程的未來以及國際化對台灣營建工程

的影響和機會。該場次活動首先由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土木系許琦主任主持，並邀請台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理事、亦是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的

前理事長歐良規先生致詞，到場參與的聽眾大

概有150人左右，包括本系的教師、學生，以及

高雄地區土木相關的產學人士等。應邀演講的

貴賓，包括亞新工程顧問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莫

若楫博士；前榮工公司董事長、現任日勝生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沈景鵬先生；美國土

木工程學會台灣分會分會長、也是明新科技大

學土木系系主任王華弘教授及英國土木工程學

會台灣國家代表、現於中鼎工程公司任職的Mr. 

Nigel Schofield（曾耐傑）等。除此之外，亦邀

請到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系的榮譽教授、也

是高雄市的副市長林仁益博士擔任主持人。

　莫若楫董事長的講題為「21世紀的土木工程

師」。莫董事長本身就是一位國際級的專業工

程師，具有英國土木工程學會會士、美國土木

工程學會會士、馬來西亞土木工程學會會士、

香港工程學會會士與註冊工程師、新加坡工程

學會會士與註冊工程師及台灣土木技師等身

份。莫董事長目前亦為中華台北亞太工程師

（APEC Engineer）監督委員會主席，負責台灣

在國際間磋商有關APEC Engineer與工程師流動

論壇（EMF）等相關事宜。在莫董事長的演講

中，他大致上談了我國工程教育和土木工程專

業證照在國際上被認可和接受的情形，也談到

目前台灣工程顧問業者和工程師在面臨國際化

挑戰時，所遭逢的問題。莫董事長認為21世紀

的土木工程師應該有管理、溝通及領導上的能

力。再者，21世紀的工程師要有遠見，要有危

機處理的能力，並且要能尊重倫理。此外，應

該在考量永續發展的情形下，對國際化有所了

解。

　 在 莫 董 事 長 的 演 講 結 束 前 ， 他 再 次 強 調

台 灣 的 土 木 工 程 教 育 和 專 業 證 照 制 度 ， 仍

有 相 當 大 改 善 的 空 間 。 最 後 ，不管是政府

機關、業界還是學校的土木人，都要時時刻

刻謹記與尊重工程倫理，並且予以落實。 

　沈景鵬董事長的演講題目為「21世紀土木工

程師的大未來」，主要包括以下議題：首先，

他提到土木人進入職場的基本要求，專業工程

師的合約管理能力，以及土木人如何做好準

備，以面臨未來工作上的挑戰。再者，常有人

提到土木相關科系畢業後不好找工作，根據沈

董事長的統計資料指出，營建相關產業的公司

行號，在這2年數目並沒有大幅減少，顯示這

個產業，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受到景氣的大幅影

響，最近更可能因為受政府擴大內需的影響，

這個產業還有較為復甦的趨勢。再次，為了因

應未來國際化與全球化的需求，沈董事長更強

調專業能力與外語能力，對一個土木工程師的

重要性。

　為了指出合約和爭議處理上的重要性，沈董

事長引用榮民工程公司在雪山隧道工程中，和

法商 Spie Batignolles（SB）公司爭議處理的例

子，來跟大家做說明。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知道

跨國爭議處理的步驟與內容，還有就是相關紀

錄完整保存的重要性。

　沈董事長最後總結，未來的土木工程師需具

備領導、管理、財務、法務和倫理各方面的能

力，伴隨著專業能力的加強，可以達到自我提

升的境界。

　王華弘教授主要談的是台灣人在海外從事土

木相關工作的經驗，並且說明目前一些台灣籍

工程顧問公司和營造廠在海外發展的現況。此

外，他又提到台灣和外國土木工程系學生/土

木工程師在學習與態度上的差異，並且指出台

灣土木工程師和營造業在國際化上所遭逢的困

難和問題，類似於莫董事長與沈董事長在演講

中所下的結論，如果想要成功的參與海外的工

作，台灣工程師必須有良好的領導、溝通和規

劃的能力。

　Mr. Nigel Schofield的演講是談外國工程師

在參與台灣工程計畫（主要是台灣高速鐵路工

程）中的經驗，這個計畫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

的工程師參與其中。這些工程師不只對這個計

畫付出經驗和專業，相對的，在這個計畫中也

學習很多過去沒有接觸過的事，譬如說自然災

害（如氣候與地質條件）所帶來的問題，文化

與管理技巧上的差異等。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系（原高雄工專

土木系）過去在南台灣享有盛名，但在國際

化這方面，卻一直是被認為有努力的空間。

然而，過去的5年中，在國際化工作上，卻有

著長足的進步和發展。首先，本系於2003年以

後，自英美幾所著名的大學，如University of 

Bristol、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和University 

of Michigan等，招聘自這些學校畢業的優秀師

資，以進一步加強該系的國際化。再者，有英

國、日本、越南、印度、香港、新加坡、美國

和澳大利亞等地的專家學者，透過實際到訪或

網路，對該系的師生進行演講。再次，在教育

部、校和系的共同補助下，每年有2位學生被送

往位在日本東京的清水建設技術研究所，進行

3-4個月的研究。最後，本系亦開始規劃以英語

為主的課程，並且有外籍生在該系實習。該系

近幾年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努力，應該是有目

共睹的。

　最後，從本次活動中，可以瞭解到國際化對

台灣營建產業的影響與重要性。台灣將在今

（2009）年7月10日以後，正式成為政府採購

協定（GPA）的會員。在GPA的架構下，台灣

營建產業必須向外開放，但台灣公司也可以

同時向外爭取工作。在開放國際廠商競爭的情

形下，產業國際化會越形重要。有鑑於此，台

灣土木工程師更應做好準備，來因應台灣加入

GPA以後所帶來的變化。

照片1　許琦系主任致贈紀念牌與莫若楫董事長

照片2　許琦系主任致贈紀念牌與沈景鵬董事長

照片3　6月11日活動場景
　　照片4　6月11日活動結束後講員、

　　　　　  主持人與本系教師代表餐敘

高應大與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合辦「 」圓滿成功（三）
熊彬成　助理教授

《地方焦點‧生活情報‧研習活動》
焦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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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 Kyushu 行腳 (二) 阿蘇山 Asosan

筆者第3天是搭乘遊覽車經九州高速公路，前往日本熊本縣阿蘇山地區旅

遊。阿蘇山位於九州熊本縣阿蘇郡，為九州有名之火山地區，據說距

今30萬年前之火山大爆發，噴出的溶岩經過雨水侵蝕與地殼變動之相互作

用，日積月累，位於中央之火山口隆起，四週之噴岩凝結，形成阿蘇五岳。

相傳阿蘇之名係因人們發現阿蘇都彥與阿蘇都媛二神人化，出現於此火山口

附近之大草原上，景行天皇遂以阿蘇命名。

　圖1為阿蘇山空中纜車，圖2為空中纜車起點部份站房，圖3、4為阿蘇山火

山口，圖5、6為阿蘇山五岳之景色。阿蘇山五岳分別為中岳、高岳、根子

岳、杵島岳及烏帽子岳(高1321～1592公尺)，中岳仍為活動之火山口，大小共

有7個，最大的第1火山口，週圍4公里、直徑東西400公尺、南北1公里、深度

約200公尺，阿蘇山五岳外圍面積總共有380平方公里。阿蘇山空中纜車共分

為4線，交叉行走，一個車廂最多可載91人，車行速度每秒3.6公尺，4分鐘就

可達山頂。起點部份與山頂部份高差108公尺，到火山口尚需要步行數分鐘。

阿蘇山四季景色變幻，很值得邊走邊欣賞。

　纜車起點站附近還有一個阿蘇火山博物館(Aso Volcano Museum)，介紹世

界最大的活火山。1樓為熊本及阿蘇山地特產店及玻璃餐廳，餐廳座位分室

內與露天兩部份，可以欣賞阿蘇山下原野的自然風景。2樓為動態模型體驗

館，可以實際自由操作，讓你親身體驗阿蘇火山形成之過程與目前活火山噴

火的情形。3樓為超廣角銀幕放映廳，銀幕高4公尺，寬30公尺，採用170度超

廣角及超大型的電影，大廳可容納300人，將阿蘇火山瞬間噴火的樣子、自

然景象及五岳之變幻景色，一一放映在你的眼前，強烈的臨場感使你永難忘

懷。博物館展示廳當時展出的，是世界各式各樣的古典音樂盒，從1880年代

至1970年代藏品，包括有圓盤式音樂盒、金屬管式音樂盒及留聲機等。展示

室並佈置有壁畫儲櫃等，還有專人解說，也算是大開眼界了。

　回程時經過高速公路休息站略做休息，休息站內一樣供應有餐飲與特產讓

旅客選購。休息站雖然不大，照樣的整理的非常乾淨整齊，這是值得我們學

習的地方。

周吉爾 技師

圖1  阿蘇山空中纜車 圖2 空中纜車起點部份站房(在纜車山上時所照) 圖3 阿蘇山火山口

圖4 阿蘇山火山口登山記念 圖5 阿蘇山五岳之一 圖6 阿蘇山五岳之二

《心得分享‧居家小品》
副刊


